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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2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中国计量协会，各全国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各大

区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各国家专业计量站，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计量比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市监计量

〔2020〕127号），更好发挥计量比对在保障量值准确一致、支撑计量事中事后监管

和提升计量技术机构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市场监管总局决定组织实施30项国家

计量比对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2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

（一）2022年A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包括一等标准铂铑30-铂铑6热电偶检定装

置计量比对等13项（见附件）。已取得相关计量标准考核证书以及获得相关检定、

校准项目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和取得标准物质定级证书的单位必须报名参加。确有

特殊情况不能报名参加的，需发证机构书面同意，并报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备案。

对于报名实验室数量较多的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市场监管总局将选取部分实验室参

加本次计量比对。华北大区紫外可见近红光分光光度计计量比对等7项由大区国家计

量测试中心组织的国家计量比对项目，有关计量技术机构按照大区相关管理规定参

加。A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主要由市场监管总局给予经费补助，参加计量比对实验

室无需交纳比对费用。

（二）2022年B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包括粉尘浓度测量仪计量比对等10项（见

附件）。各类计量技术机构或相关标准物质研制生产机构可自愿报名参加B类项

目。

二、认真抓好项目组织实施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及中

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各大区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及有关单位应

当按照本通知要求及时组织做好2022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的报名工作。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在本通知印发后30日内将本



地区应参加A类项目的计量技术机构名单报送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并依法依规做

好对本地区应报名参加A类项目而未报名单位的督促和处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要及时将本

通知转发法定或授权计量技术机构、社会第三方计量机构及有关单位，鼓励各机构

自愿参加B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

（二）各项目主导实验室要对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的具体实施负主体责任，按照

《计量比对管理办法》和相关计量技术规范要求，认真做好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实施

方案编制与论证、征求意见以及项目实施、验收、总结等工作。项目实施方案应当

充分考虑传递标准（样品）稳定性、溯源性、重复性以及实验操作安全、数据处

理、避免串通或作弊、结果利用等方面内容，确保国家计量比对结果的真实性、科

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主导实验室要加强技术交流研讨，及时妥善处置参加计量

比对实验室技术需求和疑难问题。比对实施过程中，不得擅自更改比对项目参数以

及比对方案，无正当理由且未经市场监管总局同意，不得延误国家计量比对。

   各项目主导实验室在项目完成后15日内组织专家评审，经征求各参加比对实验室

意见后，向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报送国家计量比对项目总结报告、专家评审意见以

及参加机构名单等相关材料。项目主导实验室要对参加计量比对实验室提交比对结

果的不确定度与其计量标准、计量授权考核的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和最大允许误

差进行对比分析。

（三）各有关计量技术机构和标准物质研制生产机构要按照要求参加国家计量

比对项目，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真实有效的比对结果，配合主导实验室做好结果分析

等相关工作。对于参加计量比对实验室比对结果异常的，视为本次计量比对结果不

符合规定要求。参加计量比对项目的有关具体事宜可直接与项目主导实验室联系。

（四）各项目主导实验室和参加计量比对实验室要结合实际制定内部激励约束

和奖励惩罚措施，可以将国家计量比对工作量作为年度考核内容予以重视。要加强

诚信和保密管理，在国家计量比对结果公布前不得泄露相关数据和信息。

三、强化计量比对结果使用

（一）市场监管总局将向社会公布国家计量比对结果。对项目主导实验室和比

对结果符合规定要求的计量技术机构、标准物质研制生产机构，在接受计量授权监

督检查和到期复核、计量标准监督检查和复查考核、标准物质监督检查时，相关项

目可免于现场试验。参加B类项目且比对结果符合规定要求的计量技术机构，在申

请新建与该项目相关的计量标准考核时，可根据情况简化现场考核程序。

（二）对于应参加A类项目但无故不参加以及参加国家计量比对项目过程中经

核实存在串通结果或提供虚假数据等情况的单位，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对于参加国家计量比对项目但比对结果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计量技术机

构，已取得相关计量标准考核证书的应暂停相关计量标准的量值传递工作并限期整

改。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整改并重新确认的计量技术机构和标准物质研制生产

机构，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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